
附件

2025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指南

一、申报范围

本次科技计划项目旨在紧密围绕荔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教育、医疗卫生、激光与增材制造、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

食品安全、科学普及、科技人才培育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

科学技术问题，组织应用研究，提升科技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使科技成果为惠民、富民作出贡献，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必须是在荔湾区实际运营的企事业单位、行

业协会、医疗机构、社会团体，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行机制良好，

资信度高，技术力量雄厚，财务制度健全，有可靠的技术基础和

经济依托；

（二）项目必须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或惠及民生有重大联系；

（三）科研项目有较强的创新性，技术水平处于市内先进水

平或以上；

（四）项目有比较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和明确的应用推广价



值；

（五）项目研究成果具有可以预期的应用前景和经济、社会

效益；

（六）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

三、支持重点

（一）教育科研专题

贯彻落实《广州市荔湾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及相关知识能

力，提升教师在不同教学场景中合理使用数字技术、优化课堂教

学的能力；借助人工智能手段进行更精准科学的教情和学情分析，

推进课堂教学方式转变，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发展；指导支持和推进学校探索科技类特

色发展。重点支持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区属教育机构的综合学

科建设与发展、教学模式创新、特色校本课程设计、学校科技创

新基地建设、德育品牌和模式创新、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民族文

化进校园研究等，强化青少年的科技创新和素质教育工程，提升

青少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

2025年计划支持约 17个项目，其中：

1.重大教育科研项目 3 项以内，每项 10 万元以上、20 万元

（含）以内，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2.重点教育科研项目 4项以内，每项 5万元以上、10万元（含）



以内，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3.一般教育科研项目 10项以内，每项 5万元（含）以内，支

持方式为前资助。

以上优先支持项目负责人有扶贫或支教工作经历的项目。对

于申报经费 10 万元（含）以上的项目，要求项目绩效指标必须

含有 1项以上成果获奖，或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篇以上。

以上项目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二）卫生科研专题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以及对广东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高地建设实施方

案（2020-2025 年）》，推动荔湾粤港澳大湾区医药健康综合试验

区和荔湾中医药强区建设，重点支持开展中医经典名方或药剂、

特色中医诊疗技术研究和重点中医专科建设。支持符合荔湾区医

疗卫生系统重点科研发展计划、医疗卫生特色专科和重点专科建

设、与高等院校或大型医疗卫生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医疗创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科学管理研究、中青年卫生科研工作者在公

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探索，促进荔湾区医疗卫生

科技人才的培养，打造荔湾区名医、名院、名科和特色卫生医疗

服务品牌，提高医疗卫生单位竞争力和综合技术实力。鼓励区属

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提高荔湾区基层医疗卫

生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2025年计划支持约 17个项目，其中：

1.卫生健康重大科研项目 3 项以内，每项 10 万元以上、20

万元（含）以内，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2.重点卫生科研项目 4项以内，每项 5万元以上、10万元（含）

以内，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3.一般卫生科研项目 10项以内，每项 5万元（含）以内，支

持方式为前资助。

原则上支持中医名科建设及中医关键治疗技术的科技攻关

项目占项目总数比例不低于 30%。

以上优先支持项目负责人有抗疫一线工作经历或扶贫经历

的项目。对于申请经费 10 万元（含）以上的项目，要求项目绩

效指标必须含有 1项以上成果获奖，或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篇以上。以上项目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三）科学研究专题

贯彻落实广州市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战略部署，落实“三

个定位、三大核心功能、三大引擎、三大平台”发展思路，重点支

持围绕激光与增材制造、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食品安全等

产业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机制；鼓励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平台等公共产业服务项目。

2025年计划支持不超过 7个项目，其中：

1.产学研合作项目 5项以内，每项 80万元（含）以内，支持

方式为分批资助，立项后拨付 50%，验收后拨付 50%；



2.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项目 2项以内，每项 100万元（含）以

内，支持方式为分批资助，立项后拨付 50%，验收后拨付 50%。

科学研究专题项目预期绩效指标需提出具体的技术经济指

标及社会效益指标。

（四）科技人才培育专题

根据荔湾区人才工作及产业发展需求，为解决荔湾区企业家

科技创新意识、创新思路、发展方向的瓶颈问题，实现荔湾区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构建完善的荔湾科技企业家综合服务体系，培

养荔湾科技企业优秀管理人才，助力荔湾区“三大平台”建设，拟

组织“扬帆计划”科技企业人才培训班。本专题需完成如下指标：

1.45家以上（含）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2.开展 8次以上

（含）的国内知名大学课程；3.开展国内省外高校及知名企业外

出游学课程 1次，每次课时不低于 20个课时；4.开展政策宣讲或

名企参访不低于 8场；5.开展学员企业互访不低于 10场；6.超过

90%的企业负责人通过培训取得结业证书。

2025年计划支持 1个项目，支持经费 90 万元，项目期限为

一年。支持方式为分批资助，立项后拨付 50%，验收后拨付 50%。

（五）科普专题

重点支持相关单位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采取各种形式参与

科普传播活动，开展科技活动周、科普讲解大赛等专题活动，培

育科普特色品牌，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高，营造尊重科学、崇尚



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2025年计划支持 2个项目，其中：

1.2025 年荔湾区科普讲解大赛组织项目 1 项，每项 10 万元

（含）以内，支持方式为前资助。

2.2025 年荔湾区科技活动周项目 1 项，支持经费 10 万元。

支持方式为分批资助，立项后拨付 50%，验收后拨付 50%。项目

需完成如下指标：全年举办不少于 2次的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包括 1次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不少于 1次参加人员不少于 200人

次的专题宣传活动以及不少于 8次社区、学校系列科普活动。

四、申报材料要求

（一）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二）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实施方案；

（三）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四）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应提供相应的合作协议，明确

各自所承担的工作、经费投入比例和成果归属等问题；

（五）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证明材料，如权威机构出具的成果

鉴定证书、技术报告、检测报告、查新报告、专利证书、新药证

书、环保证明、奖励证明以及用户使用报告等。

五、《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提纲参考

（一）立项依据

1.项目研究目的和意义



2.前期研究工作基础

（二）研究内容和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及关键技术

2.主要创新点

3.主要完成指标

（三）研究方法及实施计划

（四）计划工作进度

（五）研究项目组人员安排

（六）项目经费预算

六、其他要求

（一）项目实施周期 1年以上的项目需进行中期检查，检查

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合同计划进度执行情况、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项

目经费到位与使用情况等。

（二）每个项目承担单位申报 2025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科技

计划项目的项目数量一般不能超过 2项，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在研

项目和当年新申报项目累计不得超过 1项，作为项目主要承担人

（项目组成员前 3名）的在研项目和当年新申报项目累计不得超

过 2项。

（三）预期绩效指标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指标，原则

上不得变更和修改。


